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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 

年度檢核計畫 

一、 目的：為瞭解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轉租弱勢

個案辦理情形，確保服務計畫內容核實，保障弱勢個案居住協

助及服務品質，特辦理年度檢核，年度檢核結果供未來續約及

輔導之參考。 

二、 實施依據：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試辦計畫。 

三、 實施時間：每一年度1月至3月間。 

四、 檢核對象：依住宅法第35條承租本市莒光社會住宅之非營利私

法人。 

五、 檢核項目（詳附件1檢核表）：  

（一） 住宅管理檢核：依據契約所載住宅管理項目扣分執行情

形，任一戶扣分累計達30分，扣年度檢核總分5分。 

（二） 個案服務管理檢核：  

1. 經營管理（35分） 

2. 個案服務績效（40分）。 

3. 資源結合與運用（15分）。 

4. 財務管理（10分）。 

六、 檢核方式及期程： 

（一） 檢核方式： 

1. 依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年度檢核表

進行檢核。 

2. 由非營利私法人提供年度成果報告書，由檢核小組進

行書面檢核。 

（二） 檢核期程：於計畫執行期間，前一年度之12月1日至該年

度11月30日，第一年度以起租日起算。 

七、 檢核小組：由府外專家學者2名、都發局代表1名、社會局代表1

名，共4名組成檢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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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檢核作業流程： 

（一） 書面報告：由非營利私法人依檢核表各檢核項目完成年

度成果報告書，並於每一年度12月31日（以郵戳為憑）

前將非營利私法人基本資料表（附件2）及年度成果報告

書1式6份送達社會局。 

（二） 公布檢核結果：社會局函知檢核結果。 

（三） 建議改善事項後續追蹤改善情形。 

九、 檢核分數申復：非營利私法人得於接獲檢核結果通知之次日起

10日內（以郵戳為憑），填寫申復表（附件3）向社會局提出申

復，逾期不予受理，並以1次為限。社會局於收到非營利私法人

前項申復後，將於10日內將申復結果通知非營利私法人，並視

申復結果修正檢核分數。 

十、 檢核結果追蹤改善處理方式：年度檢核明列需改善項目，經社

會局函知限期改善。非營利私法人應依限提出改善計畫，送請

社會局核定後據以辦理。逾期仍未改善完成者，社會局得扣除

該年度檢核總分10分，並得按次扣分累計。倘該年度檢核總分

扣除後未達60分者，函知承租單位租約終止，並由承租單位於

函文送達後3個月內騰空房屋交還都發局。 

十一、 附件： 

（一）附件1-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年度檢核

表。 

（二）附件2-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基本資料

表。 

（三）附件3-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申復表。 

十二、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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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年度檢核表 

一、 經營管理（35分） 

檢核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配分 評分 檢核指標 總分 

服務人員進用 
1.人員進用資格及人數符合契約書規定 

2.聘用人員如有異動，於異動後1個月內報局備查 
5分  

人員進用資格與人數、人員異動後

報局備查情形等 
 

行政業務運作 
1. 配合主管機關於時效內填報各項資料 

2. 依契約規定檢具資料報局情形 
5分  

入住個案資料於1個月內報局備

查、依限交成果報告等 

遵守契約規定 
1.遵守法規及契約規範事項情形 

2.缺失改善處理情形 
5分  

1.定期繳交租金及水電、瓦斯費等 

2.負擔房屋內修繕責任 

3.為房屋及傢俱或設施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 

4.經通知改善缺失之處理結果 

紛爭及違規事件應變

及處理 

住戶紛爭處理機制及處理情形 10分  
訂有處理住戶紛爭機制，是否有效

排除紛爭事件 

違規事件發生件數、頻率及處理情形 10分  
住戶遇有被扣分或要求改善情事之

案件數統計與更新，以及處理過程

及結果 

二、 個案服務績效（40分） 

檢核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配分 評分 檢核指標 總分 

入住率 

以該年度實際入住間數（含已簽約尚未入住者）

占總核定間數（23間）比率最高者 

（80％以上為5分，未達80％，請補充說明媒合帶

看人數、個案考量因素等，由委員酌予給分） 

5分 

 除入住率量化指標外，委員可評估

就處理積極度酌予給分 
 

個案居住需求審查與

服務計畫執行 

審查個案資格之機制及執行情形 5分  審查個案是否符合本計畫服務對象

之機制及執行情形 

入住個案服務計畫完整性 10分  個案服務計畫是否完整且具體可行 

個案服務計畫執行情況及成果 20分 

 1.服務目標及策略達成情形，或依

個案情況調整修正等執行 

2.個案居住自立準備情形，開始遷

出社宅準備或已完成遷出等成果 

 



 4 

三、 資源結合與運用（15分） 

檢核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配分 評分 檢核指標 總分 

協力團隊合作 與協力團體（個案主管單位）間合作情形 5分 

 有無瞭解個案服務計畫內容，並定

期進行個案討論，如何共同幫助個

案之合作情形等 

 

與機關、物管聯繫協

調及社區資源運用 

相關住宅相關問題洽物管及住宅主管機關聯繫協

調情形 
5分 

 針對住宅問題，協助個案向物管或

都發局溝通，以達成問題解決 

社區資源連結及運用情形 5分 
 連結社區資源以幫助個案之運用情

形 

四、 財務管理（10分） 

檢核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配分 評分 檢核指標 總分 

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補助款項執行率達90％以上並均依限完成核銷

（不含待租輔導期準備金） 
3分 

 補助款項確實執行，並配合每季時

限報局辦理核銷 
 

待租輔導期準備金運用合理性 4分 

 運用於需要個案之協助，或用於個

案未入住前之空租狀態等 

資金運用及財務狀況健全性 3分 

 1.當補助經費不足時，有無其他管

道籌措財源以支持計畫持續執行 

2.財務收支概況之合理性 

五、 加分項目 

加分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評分 檢核指標 總分 

公益回饋  公益回饋規劃及執行（0-3分）  
1.建立社區資源網絡情形 

2.提供支持性居住服務 
 



 5 

加分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評分 檢核指標 總分 

接受機關轉介個案  受理本府機關轉介個案並評估是否入住（0-2分）  受理轉介情形及評估入住情形 

六、 扣分項目 

扣分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檢核指標 總分 

住宅管理檢核  任一戶扣分累計達30分，扣年度檢核總分5分 
依據契約所載住宅管理項目提供扣分累計，由

委員協助確認年度扣分總分後評分 
 

 

◎總分計算  

項

目 
一、 經營管理(35分) 二、個案服務績效(40分) 三、資源結合與運用(15分) 四、財務管理(10分) 五、加分項目 六、扣分項目 

得

分 
      

總

分 
 

 

◎綜合評語  

 

 

◎檢核委員簽名: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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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基本資料表 

非營利私法人

名稱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聯絡地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計畫執行人員

及業務分工 

 

其他合作團體

及業務分工 

 

計畫負責人 

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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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年度檢核申復表 

一、 經營管理（35分） 

申復項目 申復項目內容說明 檢核得分 欲申復分數 申復理由 佐證資料 

服務人員進用 

1.人員進用資格及人數符合契約

書規定 

2.聘用人員如有異動，於異動後

1個月內報局備查 

  

  

行政業務運作 

1.配合主管機關於時效內填報各

項資料 

2.依契約規定檢具資料報局情形 

  

 

 

遵守契約規定 
1.遵守法規及契約規範事項情形 

2.缺失改善處理情形 
  

 
 

紛爭及違規事件應變

及處理 

住戶紛爭處理機制及處理情形   
 

 

違規事件發生件數、頻率及處理

情形 
  

 
 

二、 個案服務績效（40分） 

申復項目 申復項目內容說明 檢核得分 欲申復分數 申復理由 佐證資料 

入住率 

以該年度實際入住間數（含已簽

約尚未入住者）占總核定間數

（23間）比率最高者 

（80％以上為5分，未達80％，

請補充說明媒合帶看人數、個案

考量因素等，由委員酌予給分） 

 

   

個案居住需求審查與

服務計畫執行 
審查個案資格之機制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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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項目 申復項目內容說明 檢核得分 欲申復分數 申復理由 佐證資料 

個案居住需求審查與

服務計畫執行 

入住個案服務計畫完整性  
  

個案服務計畫執行情況及成果  
   

三、 資源結合與運用（15分） 

申復項目 申復項目內容說明 檢核得分 欲申復分數 申復理由 佐證資料 

協力團隊合作 
與協力團體（個案主管單位）間

合作情形 
 

   

與機關、物管聯繫協

調及社區資源運用 

相關住宅相關問題洽物管及住宅

主管機關聯繫協調情形 
 

  
 

社區資源連結及運用情形  
  

 

四、 財務管理（10分） 

申復項目 申復項目內容說明 檢核得分 欲申復分數 申復理由 佐證資料 

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補助款項執行率達90％以上並均

依限完成核銷（不含待租輔導期

準備金） 

 

   

待租輔導期準備金運用合理性  
  

 

資金運用及財務狀況健全性  
  

 

注意事項1：申復時間自申復結果通知送達次日起10日內。 

注意事項2：請務必詳細填寫申復理由，敘明內容應具體完整，若有相關佐證資料請檢附。 

注意事項3：年度檢核申復表務必加蓋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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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負責人用印: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